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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租

赁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光大同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光大同

创”）与惠州市顺兴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顺兴达”）于 2017年 6

月 1日、2023年 7月 17日、2024年 5月 27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以及相关

补充协议，承租惠州顺兴达位于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新塘方屋村的厂房和宿舍，

租赁期限为 10年，即从 2017年 8月 1日起至 2027年 7月 31日止。目前实际

租赁总面积约为 22,420平方米，月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531,069.00元（含税）。

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近日惠州光大同创拟与惠州顺兴达签订《厂房租

赁合同》补充协议，经双方友好协商，惠州顺兴达同意从 2025年 10月 1日起

至 2027 年 7 月 31 日止将每月租金下调 25%，即月租金总额由人民币

531,069.00元（含税）变更为人民币 398,301.75元（含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预计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惠州市顺兴达电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 10月 24日

3、注册资本：2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陈欣艺

5、注册地址：惠州市惠阳区秋长新塘村地段（厂房 B栋）

6、经营范围：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不含市场档位出租）；物业管理；电子

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蔡志彪 40.00%
2 潘敬辛 20.00%
3 陈欣艺 15.00%
4 黄川祥 12.50%
5 黄松龙 12.50%

合计 100.00%

8、交易对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9、经查询，惠州市顺兴达电子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租人：惠州市顺兴达电子有限公司

承租人：惠州光大同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1、惠州光大同创保证承租的 B栋厂房、D栋厂房、钢结构厂房及 2层（2

楼、4楼）宿舍在原合同期满（2027年 7月 31日）之前不退租。

2、惠州光大同创保证本补充协议的条件在原合同期结束前不再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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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惠州光大同创需将租金额追溯成最初《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额进行

补交，并向惠州顺兴达支付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

3、在上述前提下，惠州顺兴达同意惠州光大同创：

在现有月租金总额人民币 531,069.00元给予惠州光大同创下调 25%，下调

后的月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398,301.75元。同时惠州顺兴达原已收取惠州光大同

创的押金不作变动。

4、本协议自双方签订后，从 2025年 10月 1日起开始生效执行。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价格下调以当地市场价格为基础，结合厂房实际使用情况，经双

方共同协商确定，符合公司长远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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